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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关于印发《个人

住房担保委托贷款办法》的通知 

(97)京房资中心字第 041号 

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各分中心： 

为支持城镇居民购买、建造、维修自用普通住房，

规范个人住房委托贷款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担保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＜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

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意见＞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１９９６〕３５号）、《贷款通则》及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定，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制订了

《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《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办法》 

附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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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担保委

托贷款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推动全市住房制度改革， 逐步建立政

策性住房信贷体系，支持城镇居民购买（含建造、大

修，下同）自住住房，规范个人住房委托贷款管理，

维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

保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＜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

导小组关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意见＞的通知》、《贷

款通则》、《北京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办法》、《北京

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办法》、《北京市房地产抵押管

理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（以

下简称贷款） 是指由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及所

属分中心运用房改资金，委托银行向购买自住住房的

住房公积金交存人和离退休职工发放的贷款，并由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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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人或第三人提供财产抵押加第三人保证担保、财产

抵押担保加购房纸盒保险、财产质押担保或连带责任

保证担保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有关各方： 

委托人：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及所属分中

心； 

受托人：受托承办房改金融业务的银行； 

借款人：向委托人申请贷款的个人； 

保险人：承保购房综合险或房屋财产险的保险公

司； 

抵押人：为贷款提供抵押但保的借款人或第三

人； 

抵押权人：受托人； 

出质人：为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的借款人或第三

人； 

质权人：受托人； 

保证人：为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第三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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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章  贷款对象和条件 

第四条 贷款对象。 在本市购买自住住房，同时

在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系统交存住房公积金的

住房公积金交存人和汇交单位的离退休职工。 

第五条 贷款条件。借款人需具备下列条件： 

一、具有北京市城镇常住户口或有效居留身份； 

二、具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，有偿还贷款本息的

能力； 

三、具有购买住房的合同或有关证明文件； 

四、提供招手人同意的担保方式； 

五、符合委托人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   第三章  贷款额度、期限、利率 

第六条 贷款额度。 每笔贷款额度不超过所购住

房评估价值的７０％，同时不超过北京市住房资金管

理中心定期公布的最高贷款额。 

第七条 贷款期限。贷款期限由委托人和借款人

商定，最长不得超过２５年。 



地 方 政 府 

·５· 

第八条 贷款利率。 贷款利率按照国家规定在住

房公积金计息利率的基础上加规定利差。借款人按月

分期还款。贷款期间遇住房公积金计息利率调整，贷

款利率相应调整。 

第四章  贷款程序 

第九条 贷款程序。 

一、申请 

借款人到委托人处填报借款申请表，并提供以下

材料： 

１．本人废品本、身份证或其它有效居留证明； 

２．购房合同或意向书等有关证明文件； 

３．借款人所在单位同意贷款信函； 

４．委托人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。 

二、初审 

委托人对申请进行初审，初审内容包括： 

１．核验借款申请表； 

２．核定贷款额度和期限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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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确定贷款担保方式。 

三、调查 

委托人初审合格后，受托人对贷款进行调查，并

提出调查意见。调查内容包括： 

１．购房行为是否佥； 

２．抵押物或质物是否符合要求； 

３．收入情况，是否具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； 

４．有保证人的，保证人的意愿以及是否具有保

证资格。 

其中，需进行抵押物审核评估的，由北京市住房

资金管理中心认定的评估机构对抵押物进行审核评

估，并出具报告送受托人。 

四、审批和签订招手合同 

委托人根据受托人提出的调查意见，对贷款进行

审批，审批同意，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招手合同，然

后由委托人签发委托贷款通知单。 

五、签订借款合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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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委托合同，受托人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及

相关合同。 

１．采取抵押加保证担保的，须订立抵押合同和

保证合同； 

２．采取抵押担保同时购买购房综合保险的，须

订立抵押合同和保险合同； 

３．采取质押担保的，须订立质押合同； 

４．采取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，须订立连带责任

保证合同。 

以所购住房为抵押物但未办妥《房屋所有权证》 

的， 在订立抵押合同前需签订《房屋所有权证收押

合同》。抵押合同或质押合同订立后，需要登记的，

依法办理抵押物或质物的登记。 

六、划拨贷款 

借款合同生效后，委托人将资金划入委托贷款基

金户，再由受托人按借款合同拨付。 

 第五章  贷款的偿还与收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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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贷款的偿还。 借款人的每月还款额不抵

于家庭月收入的１５％（包括住房公积金中个人交存

的部分）。 

一、等额均还方式，贷款期限内每月均以相等的

偿还额足额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

   

            I(1+I) 

 Ｒ＝Ｐ·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n 

 (1+I)  - 1其中：Ｒ—每月还款额； 

Ｐ—借款额； 

Ｉ—贷款月利率； 

Ｎ—按月计算的贷款期限。 

二、等比递增偿还方式。贷款期限内，逐年按同

一比例递增偿还额，但每年年内各月均以相等的偿还

额足额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

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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